
四川爱众低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广安市国有林场森林经营碳普惠试点项目

审定与减排量核查服务公开询价邀请

四川爱众低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采购

人”）拟对广安市国有林场森林经营碳普惠试点项目审定

与减排量核查服务以询价采购的方式自行采购，现面向社

会公开遴选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服务机构，特邀请符合

本次采购条件的供应商参与询价服务采购。

一、采购基本情况

1.采购项目编号：AZDTKJ-20260508

2.采购需求：完成广安市国有林场森林经营碳普惠试

点项目审定与减排量核查服务，编制《林草碳普惠项目审

定与减排量核查报告》，形成符合国家、四川省碳普惠政

策要求的成果，并通过采购人验收。

3.服务期限：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验收结束。

4.采购最高限价：110000元。

二、询价要求

1.供应商资格要求

（1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；

（2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





1.评审办法：本项目采用低价中标法。在全部满足资

格条件和实质性要求的前提下，按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推荐

中选候选人；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为第一中选候选人，报价

次低的为第二中选候选人。

2.无效报价情形：供应商报价低于采购最高限价65%，

评审委员会将启动异常低价审查程序，要求供应商在合理

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，证明其报价的合

理性。供应商不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或评审委员会认定

其说明不成立、报价可能影响服务质量或不能诚信履约的，

其报价按无效处理，不进入后续评审程序。

3.结果公示：询价结果公示时间为2026年5月13日

~2026年5月15日，将在原询价公告发布平台进行公示。

4.顺位递补规则：若第一中选候选人放弃中选、未在

规定时间内签订合同、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，或经查

实存在影响成交结果的违法行为等情形时，采购人将按候

选人排序联系第二中选候选人。若第二中选候选人不响应

或出现前述任一情形，本次采购项目作废标处理，采购人

有权重新组织采购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询价采购人：四川爱众低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地 址：广安市广安区滨江东路 396 号综合能源站

（滨江东路站）二楼办公室

邮 编：638000



联 系 人：李老师

联系电话：18123254720

联系邮箱：AAAdtkj@126.com

监督投诉渠道：爱众集团纪委（0826-2961916）

四川爱众低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2026年5月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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